
 

 

 

关于东方红-新睿 4号分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 

自有资金部分退出的公告 

 

根据《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以及《东方

红-新睿 4号分级集合资产管理合同》和《东方红-新睿 4号分级集合

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》的相关约定，经公司研究决定，管理人于 12

月 4日退出部分自有资金，具体退出份额为 490万份，退出后公司自

有资金参与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比例符合相关法规要求和合同约定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2019年 12月 04日 

 


